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公司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公司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公司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发行监管部审核员。
一、规范性问题
1．请发行人说明：（1）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的价格、定价依据、价款支付情况、税收缴纳情况，相关股东的资金来源及合法性、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2）2015年7月，发行人引进新股东史晓丽、王茜、王凯、赵雪、易东兴投资、陈选良，请说明新进自然人股东的背景、入职发行人的时间、是否为发行人核心人员、向其转让发行人股份而非易东兴权益的原因、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相关股份锁定情况是否符合规定；易东兴投资的历史沿革，权益持有人是否皆为发行人员工、入职发行人的时间、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陈选良的履历、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核心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发行人的帮助和支持如何体现，陈选良本人及其关系密切的近亲属是否存在其他投资、投资的企业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联关系或交易、资金往来。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发行人说明：（1）报告期内主要产品、服务的具体内容、在客户业务体系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前十大客户及相应的销售内容、数量、定价方式，相关客户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发行人获取订单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客户的采购政策，报告期内招投标/非招投标的收入金额、占比；相关客户是否向其他供应商采购类似产品或服务，如是，请结合发行人与其在市场份额、产品性能、价格等方面的比较情况，进一步说明发行人持续入围并获得订单的原因、销售价格的公允性。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请发行人说明：（1）报告期内向前十大客户的销售情况、相关客户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或其他交易、资金往来；（2）主要采用代理销售的原因、是否为行业惯例，前十大客户报告期内变动较大的原因、是否均为直销客户、与代理销售为主的披露是否矛盾；（3）报告期内主要销售合同的数量、内容、金额、定价依据、价格是否存在较大波动，并结合产品性能、价格水平与市场同类产品的比较说明入围并取得订单的原因。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公司对外采购主要包括软件载体、硬件设备及服务外包，同时应客户要求，代理采购部分数据库等软件。请发行人说明购买Oracle软件及许可证、内存数据库软件的原因、用途、与发行人自身产品的区别、对发行人独立性和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发行人销售给客户的产品与上述采购产品的关系、是否存在直接转售或加工后转售等情形。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请发行人说明：（1）核心产品、技术的来源、形成过程，是否均为自研，是否存在在外购基础上进行开发的情形，对应的知识产权是否存在纠纷；（2）核心技术人员的任职履历，加入发行人是否违反竞业禁止等协议。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请发行人结合所处行业的市场规模、市场份额、与主要竞争对手的比较，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业绩增长较快的原因、未来是否持续。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对公司披露的关联方、关联交易进行核查，并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二、信息披露问题
8．根据申请材料，公司的薪酬体系向Oracle、IBM靠拢，富有竞争力的薪酬保证了公司能在市场上招聘到优秀的员工。请发行人说明并披露报告期内员工薪酬情况、人员流动情况，并结合与Oracle、IBM的比较说明上述披露是否准确。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根据申请材料，公司立足于正面和Oracle、IBM竞争，能替换Oracle、IBM公司核心业务中的产品，先后替换了8家以上的省级规模核心业务中的Oracle、IBM产品。请发行人说明并披露上述替换的具体情况、相关客户是否还采用其他供应商的产品进行替换、发行人产品与Oracle、IBM在价格、技术等方面的比较。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请发行人说明：（1）自然人股东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不在发行人任职的请说明其入股背景、资金来源及合法性、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2）自然人股东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是，请说明其股份锁定情况。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历次股权转让、分红转增以及整体变更股份公司涉及的相关股东是否依法缴纳了相关所得税，如未缴纳是否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障碍。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与自然人股东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其所投资的企业是否与发行人的客户、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或发生交易，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和发行人的其他关联方（包括上述各方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是否与发行人的客户、供应商存在关联关系或发生交易、资金往来。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3．请补充披露发行人及子公司办理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人数、企业与个人的缴费金额、办理社保和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起始日期，是否存在需要补缴的情况。如需补缴，请补充披露需补缴的金额、补救措施及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4．请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该基金是否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15．关于营业收入变化情况。报告期各期，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374.12万元、4,161.19万元、5,871.70万元和3,431.65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1.92%。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由软件销售和技术服务两类构成，其中报告期软件销售主要是指公司自行研发的中间件软件、云管理平台软件和应用性能管理软件产品的销售，分别为2,240.86万元、2,842.32万元、3,906.50万元、2,245.34万元；技术服务收入是指公司在销售软件的同时提供的后续技术服务及售后服务期满后给客户提供维保、技术支持等服务产生的收入,分别为1,133.26万元、1,318.87万元、1,965.20万元、1,186.31万元。
请在招股说明书中：（1）结合公司各类软件销售平均单价、销售数量变动情况、原因，详细披露报告期各期软件销售收入增加原因；（2）结合公司各类技术服务客户数量和服务价格变动情况、原因，详细披露公司技术服务收入增加原因；（3）补充披露各类销售规模与市场整体规模、可比上市公司同类产品销售收入变动情况的比较情况，如存在差异，请详细分析解释原因及合理性；（4）补充披露公司软件销售、技术服务销售的价格形成机制、影响因素及变动趋势。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对比分析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软件销售、技术服务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异情况、合理性，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1）列举报告期公司各月主要产品销售均价变动情况，并说明与实际成交价格是否存在异常差异，相关产品如有可比市场价格，请进行对比分析并说明原因；（2）列举报告期各月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和数量变化情况，并分析说明有无异常波动情形及原因；（3）补充说明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是否存在销售收入结算回款来自于非签订合同的销售客户相关账户的情况，如有，具体金额、占比、原因，对应收款和收入是否真实；（4）补充说明对收入核查过程、结论，包括但不限于核查方式、各方式下核查客户家数、标的选择方法、核查收入占比、核查结果，并说明相关核查是否充分。
16．关于销售模式、客户情况。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软件销售模式分为直接销售和通过系统集成商代理销售两种。报告期内，直接销售金额分别572.17万元、1,158.54万元、1,448.10万元、1,592.95万元，代理销售金额分别为2,801.95万元、3,002.65万元、4,423.60万元、1,838.70万元。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前5名客户销售金额占比分别为66.81%、64.39%、67.73%、84.64%，主要客户包括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龙马软件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领航动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贵州年华科技有限公司等。
请在招股说明书中：（1）详细披露公司软件直接销售、代理销售、技术服务销售主要业务流程、内部控制措施、主要合同对销售权利义务的约定内容等相关信息；（2）区分软件直接销售、软件代理销售、技术服务销售详细披露公司主要客户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注册地、注册资本、业务范围、经营规模，与发行人业务发展历史等相关信息；（3）补充披露公司技术服务销售与前期软件销售业务的衔接关系；（4）详细披露公司代理销售模式下，产品销售的最终去向，发行人对产品最终使用情况的跟进情况及相关权利义务关系；（5）补充披露公司对经销商、代理商是否存在销售返利、退货政策，如有，详细披露具体政策内容、金额、会计处理方法；（6）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经销商、代理商变动情况，新增经销商、代理商对各期收入的贡献、占比，各期减少经销商、代理商主要原因、原有销售规模等信息。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1）根据《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对公司代理商情况核查，并说明对代理商最终销售情况的核查过程、依据，相关核查是否充分，公司销售收入与代理商实际对外销售是否存在重大不符；（2）列举报告期内各月，公司向主要代理商销售数量和金额，并对波动较大等异常情况核查和解释；（3）核查并说明公司与主要代理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4）补充说明向经销商、代理商销售产品的最终实现情况以及经销商、代理商销售回款情况，经销商、代理商报告期各期末的存货余额及存货周转情况，是否存在刻意向分销商压货确认收入的情形；（5）结合经销商、代理商的进入、退出及存续情况说明与经销商、代理商之间的合作稳定性，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新增及退出经销商、代理商较多情形，如存在，请说明发行人原有的收入确认会计政策是否谨慎，对该部分不稳定经销商的收入确认是否恰当。
17．关于收入确认原则。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软件销售收入的确认有以下情况：① 若销售合同没有约定需试运行或终验，软件销售收入以产品发出并经客户验收合格为依据确认收入；② 若销售合同约定需试运行或终验，在客户试运行结束出具试运行稳定报告或终验报告后确认收入。技术服务收入适用收入准则中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原则，按已经提供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
请在招股说明书中：（1）补充披露公司软件销售收入两种收入确认方式对应的收入金额、主要客户情况，合同中是否约定试运行或终验的影响因素；（2）结合公司软件销售的具体业务流程、内控措施，详细披露软件销售收入确认的具体依据、具体判断标准；（3）补充披露技术服务收入确认原则中，已提供劳务、应提供劳务总量的确定标准、依据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1）结合公司软件制作、销售具体业务流程，说明收入确认的具体时点、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2）结合技术服务业务流程、数据统计来源及情况，详细说明收入确认的具体原则，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8．关于营业成本。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包括软件销售成本和技术服务成本，软件销售成本是公司在销售自有软件产品的过程中，应客户要求代为采购的与项目相关的从外部采购的软件成本；技术服务成本是公司外包的技术服务。2013至2015年，公司营业成本分别为72.66万元、82.55万元、18.63万元。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人员成本主要由研发人员职工薪酬、销售人员及技术服务人员职工薪酬和职能管理部门的职工薪酬构成。研发部门员工所发生的人工费用，于发生时均计入当期管理费用；销售人员及技术服务人员的职工薪酬，均与产品销售业务和服务相关，发生时计入当期销售费用；职能管理部门相关人员的职工薪酬，于发生时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请在招股说明书中：（1）结合公司具体业务流程详细说明软件销售、技术服务营业成本归集及结转的方法及依据；（2）分析比较可比软件销售、服务公司成本核算方法，说明差异情况、原因、合理性。（3）补充说明公司各类人员职工薪酬核算依据，比较分析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核算方法，说明差异情况、原因、合理性。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结合可比公司成本核算方法，详细说明公司成本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9．关于销售费用。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公司销售费用分别为1,218.52万元、1,115.49万元、1,346.02万元和777.95万元，主要由职工薪酬、差旅费和招待费等组成。
请在招股说明书中：（1）结合公司报告期各期销售人员人数、构成，披露各期销售人员人均工作变动情况，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销售人员规模、人均工资比较情况及差异原因；（2）补充披露公司与代理商之间是否存在销售费用的分摊机制，如有，详细披露具体机制、执行情况、相关会计处理。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1）结合公司业务特点、行业可比情况，核查并说明公司销售人员规模与业务规模是否匹配；（2）结合公司所处行业、地区可比水平，说明销售人员平均工资是否合理；（3）核查并说明公司销售人员工资中是否包含销售无法入账费用；（4）补充说明中介机构对发行人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真实性、完整性的核查过程、结论，包括但不限于核查方式、标的选择方法、核查标的占比、核查结果等，并说明相关核查是否充分。
20．关于管理费用。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公司管理费用分别为1,752.40万元、1,910.65万元、1,976.51万元和1,264.38万元，公司管理费用主要为研发费，研发费占管理费用比重分别为76.47%、74.80%、72.77%和62.47%。
请在招股说明书中：（1）补充披露公司研发投入核算口径，研发环节组织架构及人员具体安排、业务流程及内部控制措施、具体研发投入及成果产出情况、研发成果对公司业务的实际作用，并比较同行业已上市公司在研发人员及投入成本等方面情况，结合业务内容分析差异原因；（2）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明细；（3）结合具体业务流程，补充披露公司研发费用核算基础，相关数据依据；（4）补充披露公司各期研发费用与软件产品、技术服务之间的对应关系。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补充说明中介机构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管理费用真实性、完整性的核查过程、结论，包括但不限于核查方式、标的选择方法、核查标的占比、核查结果等，并说明相关核查是否充分。
21．关于税收优惠、营业外收入。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公司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分别为479.17万元、222.38万元、750.88万元和175.78万元。该项政府补助主要为按照“财税[2011]100号”《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增值税，将其计入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请在招股说明书中：（1）补充披露报告各期公司营业外收入中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与公司各期业务收益情况的对应勾稽关系；（2）对各期税收优惠金额及对盈利贡献做重大事项提示；（3）补充披露公司享受软件企业税收优惠的具体依据。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享受税收优惠的合法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22．关于应收账款。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2,071.82万元、1,821.53万元、2,950.00万元和3,753.87万元，账龄在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822.56万元、1,710.04万元、2,405.96万元和3,294.96万元，占比分别为87.97%、93.88%、81.56%和87.78%。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为“单独测试法+账龄分析法”，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以应收款项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对账龄为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按照5%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账龄为1-2年的应收账款按照10%比例计提，账龄为2-3年的应收账款按照20%比例计提，账龄为3-4年的应收账款按照40%比例计提，账龄为4-5年的应收账款按照80%比例计提，账龄为5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按照全额计提。
请在招股说明书中：（1）结合营业收入的变动情况和信用政策，量化分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的原因；（2）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主要欠款客户应收账款形成时间、合同规定结算周期，是否如期还款及原因、相关收入确认的具体依据，期后还款情况等相关信息；（3）补充披露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的统计方法；（4）补充披露制定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政策的依据，按照个别认定法对不同客户计提坏账比例的具体依据。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1）核查并说明个别认定法中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结合同行业企业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下游客户信用情况、账款回收可能性等相关因素补充说明账龄分析法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是否合理充分；（2）结合各期末欠款客户收入确认具体依据，核查并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情形；（3）补充说明公司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龄统计及列示是否准确；（4）补充说明中介机构对各期末应收账款核查过程、结论，包括但不限于核查方式、各方式下核查客户家数、标的选择方法、核查应收账款占比、核查结果，对存在差异或未确认部分的替代核查程序，并说明相关核查是否充分。
23．关于高管在其他公司任职情况。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股东、副总经理赵艳兴曾持有北京初善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股东、副总经理赵雪持有北京唐廊餐饮有限公司55.3%股权并担任监事，股东、总监王凯持有广州书云靖熙商务服务有限公司54%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请在招股说明书中：（1）结合公司高管在外兼职情况，补充披露公司高管尽职履责情况；（2）补充披露公司对人员从业管理的具体控制措施，是否能够有效保证公司正常运营所需。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24．2015年创始股东向公司员工及员工持股平台转让股权情况。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2015年7月2日，易存道分别与史晓丽、王茜、王凯、赵雪、易东兴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易存道分别将其在宝兰德有限的3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史晓丽，将43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王茜，将12万元出资额出资转让给王凯，将34.4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赵雪，将61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易东兴。同日，张东晖分别与陈选良、易东兴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张东晖将其在宝兰德有限的2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陈选良，将24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易东兴。同日，赵艳兴与易东兴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赵艳兴将其在宝兰德有限的24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易东兴。2015年7月7日，宝兰德有限完成了此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其中，陈选良不是公司员工。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为每股净资产值，根据2015年5月18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出具的“天健审〔2015〕1079号”《审计报告》，宝兰德有限2015年3月31日的每股净资产为4.54元，考虑到公司未来的成长性，转让价格较每股净资产值略有溢价，最终价格确定为4.60元/股。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1）结合公司软件企业资产、负债特点、企业价值确认的一般原则，补充说明是否上述对员工的股权权激励行为是否适用《企业会计准则——股份支付》，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2）详细说明向陈选良低价转让股权的合理性，中介机构进行相关尽职调查情况及充分性；（3）补充说明前述股权转让相关资金支付情况及来源。
25．请发行人：（1）补充披露各主体、各业务、各报告期适用的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税率、优惠依据及有效期，补充提供相关税收优惠的备案或认定文件。（2）补充说明各报告期主要税种的计算依据，纳税申报与会计核算是否勾稽。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6．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税收优惠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是否存在依赖。
27．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报告期比较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财务报表项目的具体情况，补充分析变动的原因及相关依据。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8．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复核发行人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财务指标的计算情况，列示计算公式和计算过程。
29．请申报会计师说明对发行人原始报表的调整情况，调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0．请发行人补充说明申报以来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字人员是否发生变化。
31．请发行人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8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2015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5】33号）、《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梳理并修改招股说明书。
三、其他问题
32．请保荐机构及相关方面对招股说明书及整套申请文件进行相应的核查，并在反馈意见的回复中说明核查意见。涉及修改的，请书面说明。
33．请保荐机构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后，提出发行保荐书的补充说明及发行人成长性专项意见的补充说明，并相应补充保荐工作报告及工作底稿。
34．请律师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之后，提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说明，并相应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及工作底稿。
35．请申报会计师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之后，提供落实反馈意见的专项说明。如需修改审计报告及所附财务报表和附注的，应在上述说明中予以明示。
